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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函
地址：408281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497
號
聯絡人：張育朕
電話：(04)2252-1718#53202
傳真：(04)2259-1328
電子信箱：yuchen.chang@moenv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6日
發文字號：環管廢字第115700352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校園廚餘管理及處理原則 (1157003523-0-0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署修正「校園廚餘管理及處理原則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貴署115年3月4日臺教國署體字第1150019426號函辦

理。

正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總收文　115.03.06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　　1150022338


